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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乌市监处罚〔2025〕72号

当事人：乌苏市崔氏一指堂养生保健服务店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54202MAD4YDEG5R 　
住址：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虹桥街道和平路社区塔里木河西路商铺118号 
经营者：崔*     
2025年3月20日，乌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阿依曼·阿依提木汗、王燕根据塔城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推送的互联网广告监测线索开展现场核查，发现乌苏市崔氏一指堂养生保健服务店通过美团账号“崔氏点穴复位”发布的宣传中医推拿广告，其中广告名称为“中医推拿”广告图片中含有“中医推拿缓解酸痛舒筋活络中医推拿指中医用手在人体上按经络穴位用推拿提捏揉点等手法进行调理，以达到疏通经络推行气血扶伤止痛祛邪扶正调和阴阳延长寿命的效果是一种非药物的自然调理方法中医推拿优势。中医推拿以中医的脏腑经络学说为理论基础结合西医的解剖和病理诊断专业中医或多年推拿技师会根据身体情况针对性地解决问题效果更佳”的内容，经初步调查，当事人在中医推拿宣传广告中使用易使推销的商品与药品、医疗器械相混淆的用语，涉及疾病治疗功能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十七条的规定，执法人员现场向当事人发布违法广告的行为下发了《责令改正通知书》（乌市监责改〔2025〕76号），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为进一步了解情况，经报局领导批准，于2025年3月24日立案，并指派阿依曼·阿依提木汗、王燕对此案进行调查了解。本案于2025年3月25日调查终结。                                              
　　经查明，2024年5月24日乌苏市崔氏一指堂养生保健服务店负责人崔*注册开通了美团账号“崔氏点穴复位”，并于2025年3月4日由经营者的女儿通过美团注册账号“崔氏点穴复位”发布了“中医推拿”广告图片，内容为“中医推拿缓解酸痛舒经活络中医推拿指中医用手在人体上按经络穴位用推拿提捏揉点等手法进行调理，以达到疏通经络推行气血扶伤止痛祛邪扶正调和阴阳延长寿命的效果是一种非药物的自然调理方法中医推拿优势。中医推拿以中医的脏腑经络学说为理论基础结合西医的解剖和病理诊断专业中医或多年推拿技师会根据身体情况针对性地解决问题效果更佳”。经执法人员与美团消服中心（2503251415）核实，乌苏市崔氏一指堂养生保健服务店与美团平台没有合作，是正常收录的商家，美团平台只是给商家做展示，平台发布的“中医推拿”广告图片是当事人自行制作发布。截至2025年3月20日，执法人员检查时，发现当事人通过美团账号“崔氏点穴复位”发布的宣传广告用语中，含有预防治疗疾病的目的，构成在非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中涉及疾病治疗功能和使用医疗用语的违法行为。当事人自行制作发布的“中医推拿”广告，美团平台未收费，故无法计算广告费用。当事人对上述违法事实确认无异议，并在现场、询问笔录上签字确认，未提出异议。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现场笔录1份，证明执法人员现场检查经过，以及当事人通过其注册的美团账号“崔氏点穴复位”发布的广告宣传内容涉及疾病治疗功能和使用医疗用语使其推销的商品与药品、医疗器械相混淆的用语的事实；                                         
2、询问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通过其注册的美团账号“崔氏点穴复位”发布的广告宣传内容涉及疾病治疗功能和使用医疗用语使其推销的商品与药品、医疗器械相混淆的用语的事实、时间、广告费用的情况；                           
3、现场检查拍摄的照片1份，证明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核实当事人通过其注册的美团账号“崔氏点穴复位”发布的广告宣传内容涉及疾病治疗功能和使用医疗用语使其推销的商品与药品、医疗器械相混淆的用语的事实；      
4、塔城地区广告监测平台涉嫌违法线索（编号：7879418）材料1份，证明当事人通过注册的美团账号“崔氏点穴复位”发布广告名称为“中医推拿”广告图片中含有内容为“中医推拿缓解酸痛舒筋活络中医推拿指中医用手在人体上按经络穴位用推拿提捏揉点等手法进行调理，以达到疏通经络推行气血扶伤止痛祛邪扶正调和阴阳延长寿命的效果是一种非药物的自然调理方法中医推拿优势。中医推拿以中医的脏腑经络学说为理论基础结合西医的解剖和病理诊断专业中医或多年推拿技师会根据身体情况针对性地解决问题效果更佳”医疗用语内容的违法线索及案件来源；
5、当事人提供的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证明当事人的经营主体资格及经营范围；                                                       
6、当事人提供的经营者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经营者的身份信息与营业执照登记的信息相符；       
7、当事人在美团账号“崔氏点穴复位 ”发布“中医推拿”广告图片截图打印件2份，截图（一）证明当事人在美团账号“崔氏点穴复位”发布“中医推拿”广告内容含有医疗用语的真实性；截图（二）证明当事人已改正违法行为，并删除发布的“中医推拿”广告的事实。                                  
我局于2025年5月15日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塔乌市监罚告〔2025〕38号），告知了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视为放弃此权利。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十七条：“除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外，禁止其他任何广告涉及疾病治疗功能，并不得使用医疗用语或者易使推销的商品与药品、医疗器械相混淆的用语。”的规定，属违法行为。                                                                
鉴于当事人系初次违法，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态度端正，能够积极配合办案人员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当事人已通过学习法律法规认识到自身的违法行为并积极改正，已删除所发布的“中医推拿”广告有关内容。当事人的上述情况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况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所规定的情形，综合考虑个案情况，决定给予当事人减轻行政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责令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处广告费用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广告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并由广告审查机关撤销广告审查批准文件、一年内不受理其广告审查申请。”（二）违反本法第十七条规定“在广告中涉及疾病治疗功能，以及使用医疗用语或者易使推销的商品与药品、医疗器械相混淆的用语。”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决定对当事人处罚如下：
1、责令停止发布违法广告并消除影响；                                                                         
2、处500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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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5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 四 份， 一 份送达， 三 份归档。
